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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ᴗҟ ֥  

1  

本文件规定了轻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内容和基本原则、机构及职责、资源管理、基础管理、企

业生产经营知识产权管理要点、保护要求和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轻工业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监督。 

2 ᴌ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03.1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3 ӎ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   intellectual property 

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发明者、创造者等对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其范围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及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传

统知识、遗传资源以及民间文艺等。 

[来源：GB/T 21374—2008，3.1.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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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13.06 388.01 Tm
 -0.12 Tc[<04DD1Df
1 0 0 14 0 1 91.944 294
1 01D5F>11<01C31BB7>11<119638  /P <</MCID 37>> BDC BT
/F3 10BC6
[0 0D 37>> BDC BT
/F3 10BC6
[0 5.34 294.41 Tm
[(a)11(p.15i)11(o)11(n og006 Tm
[0 0  113.06 388.01 TmF2 10.56 Tf
1 0 0 1 223.25 325.6156 Tf
17828>11<07A31A3432AB0B7 1 333D61 06B BT
/<01A63T
 E01A39E7<07A6>C71F6>11<01159 70.511<0 /P 044A3011<367C4353>11C5>125<463483>1.944 5111<B126f
1 0 0>3>11<060D1808E3>11<11<01B7<1607011<9 419.21 10.56 Tf
1 0 0 1 323.125<4634830EC BT
/56A /P 044A3011<367C4353>114C6 1 33399B1>1D241>11<4C241BB738AA>11<317901C26<</811<07A318CB25<4f
 BT
29E0 /P 044A3011<367C4353>11Tm
D4>11<3FB12272>11<0ABC41DC BT26<</811<07A3166C81BB7052636B4 35EMC  /P <</MCID 42/Lang (en-US)>5 BT
1 0 0 1 254.69 325.61 Tm
[( )18[)] 26<</811<07Ag006 Tm
[0 0  113.06 388.01 Tm9> BDC BT
1 0 0 1 86.784 310.01 Tm
[( )] TJ
ET
 EM2361 0526>11<EMC  /P <</MCID 46>> BDC BT
6034 294.41 Tm
[(a)1
[<1D62361 0526>11<
 EMC  /P <</MCID 7>> BDC BT1  /P <</MCID 54>> BDC BT
/F3 10. 0 0 1 2361 0526>1144 B846274



QB/T XXXXX—XXXX 

2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企业提供资金或资料等为创作条件，组织人员进行创作的作品所享有

的著作权； 

d) 商业秘密（含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主要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只属企业拥有的经营管理、

工程、设计、市场、租赁、服务信息等； 

e) 其他单位委托企业承担的科研任务并负有保密义务的科技成果权； 

f) 企业引进的专利、商标、著作、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 

g)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赋予的权利，如商号、域名、网络地址专用权等。 

4.2 ∑ 

轻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应遵守以下原则： 

a) 健全体系。设立知识产权工作机构，明确领导分工及职责，配备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等；建立、

健全知识产权组织管理体系。 

b) 建立制度。建立各类知识产权管理规章与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知识产权内部管理规范和企

业知识产权评价制度。 

c) 协同运用。注重知识产权协同运用，积极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产业化；有效管理知

识产权的转让、许可、输出和引进，开展知识产权投融资活动；加强商标运用，创建企业品

牌，实现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价值。 

d) 有效防卫。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防卫体系，制定切实有效的防卫措施。尊重、合法使用他人

知识产权，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规则，保障企业和权利人合法权益。 

5  

5.1  

企业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开展知识产权业务，并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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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知识产权管理绩效评价体系； 

c) 明确知识产权管理的职责和权限，确保有效沟通； 

d) 确保资源的配备； 

e) 组织管理评审。 

5.4 ⅎ ָ  

知识产权分管负责人承担以下职责： 

a) 组织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关制度； 

b) 策划建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推进实施； 

c) 对企业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的审查、监督和批准实施； 

d) 组织企业重大知识产权事务的处理； 

e) 协调企业内外有关知识产权工作； 

f) 及时向管理者或管理者代表报告有关工作信息。 

6  

6.1 ָⱵ  

6.1.1 ᵲָ  

明确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的任职条件，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满足相应的条

件。 

6.1.2  

企业定期对员工提供必要的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对新入职员工提供知识产权入职教育，教育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a) 知识产权基本知识； 

b) 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6.1.3 ҟꜙ  

企业知识产权业务培训要求包括： 

a)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教育与培训制度； 

b) 针对不同部门及岗位，确定应具备的知识产权知识及技能，制定合适的培训方案： 

1) 对管理层开展提高其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的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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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知识产权引进时，企业应审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与法律状态，并通过合同界定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 

知识产权引进合同中应明确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引进知识产权涉及的产品、服务或技术； 

b) 知识产权归属条款； 

c) 知识产权引进条款； 

d)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条款； 

e) 输出方知识产权无瑕疵担保条款； 

f) 争议解决条款。 

6.3 Ḫ  

6.3.1 Ḫ  

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管理要求包括： 

a) 建立信息收集渠道，及时获取所属领域、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信息； 

b) 对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分析加工，并加以有效利用； 

c) 在对外信息发布之前进行相应审批。 

6.3.2 Ḫ Ὺ  

知识产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各类知识产权的数据、文献、法规、政策等信息资料； 

b) 知识产权相关的协议、合同等； 

c) 知识产权产生、申请、注册、登记的原始文档及过程记录； 

d) 知识产权审查、评估、分析与预测研究等报告； 

e) 企业专利数据库； 

f) 企业认定的有关商业秘密； 

g) 知识产权争议、纠纷、投诉、诉讼相关法律文件； 

h) 知识产权公文、图书、情报等资料； 

i) 经营和收购、并购的知识产权信息； 

j) 考核、奖励、惩处等知识产权工作历史文档。 

6.4  

根据需要配备相关资源，以确保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 

a) 软硬件设备； 

ᶡЕ知识产权管理软件、数据库、计算机和网络设施等； 

b) 办公场所。 

6.5 ꜙ  

企业支撑知识产权管理的财务资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发展阶段和规模水平等情况为知识产权工作提供相应的日常工作经费和专项经费预算； 

b) 提供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经费保障，用于企业知识产权申请、注册、登记、维持、保护和诉讼

等事务，用于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机构的人力成本、宣传培训、设备添置和日常开支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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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企业可根据市场竞争需求，确定申请和维持专利、登记著作权、注册商标和延展商标使用、设置商

业秘密保护范围、密级和保护期限等活动。 

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包括： 

a) 制定知识产权维护流程，知识产权维护行为应按流程进行； 

b) 定期对拥有的各类知识产权进行内部评价，决定放弃或维持； 

c) 不再维持某项知识产权的决定，应经企业分管负责人批准； 

d) 不再维持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决定，应经企业最高管理者批准。 

7.3  

7.3.1 ֥ ֥ 

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在产品生产中规范运用知识产权，运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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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重组工作的知识产权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合并或并购前应开展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根据合并或并购的目的设定对目标企业知识产权状

况的调查内容；有条件的企业可进行知识产权评估。 

b) 出售或剥离资产前，应对相关知识产权开展调查和评估，分析出售或剥离的知识产权对本企

业未来竞争力的影响。 

7.3.5 ‼  

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参与标准化组织前，了解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将包含专利和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向

标准化组织提案时，应按照知识产权政策要求披露并作出许可承诺； 

b) 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的制订； 

c) 牵头制定标准时，应组织制定标准工作组的知识产权政策和工作程序；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

应符合 GB/T 20003.1的要求。 

d) 可制定高于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的企业标准； 

e) 推动自主知识产权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7.3.6 ῗ  

企业参与或组建知识产权联盟及相关组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参与知识产权联盟或其他组织前，应了解其知识产权政策，并进行评估； 

b) 组建知识产权联盟时，应遵循公平、合理且无歧视的原则，制定联盟知识产权政策； 

c) 组建主要涉及专利合作的知识产权联盟时，可围绕核心技术建立专利池。 

7.4 ꜠∕  

企业应把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核心地位，注重发挥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7.5 ֥ ᵲ 

7.5.1 ᵲ  

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合作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在区域、产业、行业组织或联盟内将自有知识产权交叉许可； 

b) 与区域政府、行业组织及联盟企业共同制定专利技术标准的处置政策； 

c) 与区域政府、行业组织及联盟企业共同应对知识产权壁垒和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d) 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转化推广知识产权成果。 

7.5.2 ғ  

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许可、被许可或转让符合以下要求： 

a) 由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向企业最高管理者汇报并获批准； 

b) 订立书面的知识产权许可、被许可或转让合同； 

c) 根据企业经营目标选择合适的收付款方式； 

d) 定期监控知识产权许可、被许可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状态、期限及相关权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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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转化推广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将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应用于产品生产、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或技术方案优化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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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可自行或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对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纠纷、贸易和销售产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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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固定证据：证据按相关规定进行公证和认证； 

f) 提起诉讼：凭借侵权证据和知识产权权属证据，可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9.5  

典型知识产权应急事件应对方案示例参见附录C。 

10 ᴍғ  

10.1 ᵲ ┼ 

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水平评价程序。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应定期对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检查与评价。 

企业可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知识产权工作评价。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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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法院为了惩罚恶意的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向专利权人支付2～3倍的损害赔

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条件：(1)侵权人是否故意复制他人的技术路线；(2)当侵权人知道他人的专利权

存在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且是否有证据表明侵权人相信自己不会侵权；(3)侵权人在诉讼过

程中，是否真切地配合了法庭的证据调查。主观意图的认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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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会被要求将侵权产品交给强制执行人。参展商可以通过向法院提交保证金，避免参展产品外的其他

财物被扣押，从而减少损失。 

禁令效力：被申请人收到临时禁令后必须无条件立即执行。如果拒不执行，申请人可请求警方协助，

或者请求法院下令处理罚款或者监禁，最高可达50万欧元。一般签署临时禁令三四周后，被申请人还会

收到收尾函,，即承认临时禁令的规定，确认侵权成立。如果没有抗辩或者拒绝出庭，会导致直接败诉。

企业产品再次进入德国时会被扣押，而且申请人的权利将延伸至欧盟成员国，没有主张权利的被申请人

的产品可能再难打入德国甚至欧洲市场。 

异议及诉讼：参展商可以在一个月内就临时禁令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收到异议申请后必须开庭，

但只接受实际可得的证据，不认可无法证实的口头陈述和不能到庭的证人证言。如果被申请人认可侵权

行为，可在提出异议的同时签署停止侵权声明，通过及时行动证明申请人的临时禁令是多余的，应当由

申请人承担临时禁令的费用。法院作出裁决，败诉方可以提起上诉。 

被申请人也可以向法院要求对方限期提起诉讼，通过诉讼使法院听取双方意见并作出有约束力的判

决。如果法院认为临时禁令是无理的，或者申请人没有及时提起诉讼导致临时禁令被取消，被申请人有

权通过诉讼要求申请人赔偿损失，损失包括由于执行临时禁令而停止生产、停止供货、修改广告等产生

的费用。所以，被申请人最好对临时禁令提出异议，如果不提将失去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 

B.2.3 ⃰ 

权利人诉前向侵权方发出警告函要求停止侵权，警告函中可随附一份保证承诺书，要求侵权方作出

不再侵权的承诺。权利人在诉前没有向被告发出警告函，必须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警告函主要内容：对具体侵权行为的描述；要求停止侵权行为的具体法律依据，哪些行为构成了侵

权以及停止侵权的声明，声明一般有惩罚性条款。答复期限一般从1～2小时到1个星期。 

警告函效力：被告一旦签署了停止侵权声明，就等于与对方签了合同，事后发现没有侵权行为，也

必须执行合同。如果被警告者认为警告函不合理，标的值定的太高，或者惩罚性条款要求的数额太高，

被警告人可以要求将它们降低到合理的范围。警告函的约束力还包括如果被警告人再次出现侵权行为，

应当支付惩罚性违约金。如果在警告函上签字，则表明严重侵犯专利权的威胁已经解除，警告人不能再

申请诉前临时禁令。 

警告函救济：如果警告函要求不合理，则被警告人不必进行答复，但可以设法同对方进行合理交涉，

避免官司。可以向法院提交保护的请求，避免法院基于一面之词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签停

止侵权的声明。 

如果因为不合理地发送警告函，使被警告者遭受损失，被警告者可以要求进行损害赔偿。但是如果

被警告人对不合理的临时禁令不提岀异议，或者也不提岀限期诉讼的请求，那么被警告人将失去要求损

害赔偿的权利。被警告人也可以提出反警告。 

B.2.4  

警察扣押发生于展会期间。 

执行条件：合理的初步怀疑、存在故意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权利是有效的。有三个月的异议或上

诉期限；警察扣押的后续程序是刑事诉讼，法律效果是结案或确定赔偿金。 

 

 

 

 



QB/T XXXXX—XXXX 

18 

C  
C  

C  

Ѓ Є 

῝ ֥ Ԑᴌ ᶡ 

C.1 Ҙ⌐ ᷾  

C.1.1 Ҙ⌐  

企业应认真对比分析对方技术与自己的专利技术，判断对方的技术特征是否确实落入自己专利的保

护范围内，确定专利侵权是否成立。其中，对专利有效性的分析主要包括： 

a) 对于发明专利，检查年费是否缴纳，专利是否有效； 

b) 对于发明新型，分析其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确认专利有效、专利侵权成立后，开展收集证据工作。 

C.1.2  

收集证据工作主要包括： 

a) 企业享有专利权的证据，包括专利证书、专利申请文件等； 

b) 侵权者情况，包括侵权者名称、地址、企业性质、注册资金、员工人数、经营范围等情况； 

c) 侵权事实的证据。包括有侵权物品的实物、照片、产品目录、销售发票、购销合同等； 

d) 赔偿的证据。要求赔偿的金额一般包括： 

1) 本企业所受的损失。证据包括证明因对方的侵权行为，自己专利产品的销售量减少，或

销售价格降低，以及其他多付出的费用或少收入的费用等损失； 

2) 侵权者因侵权行为所得的利润。证据包括侵权者的销售量、销售时间、销售价格、销售

成本及销售利润等； 

3) 不低于专利权人与第三人的专利许可证贸易的专利许可费。证据是已经生效履行的与第

三人的专利许可证协议。 

C.1.3 ”  

C.1.3.1 ⃰ 

警告函的寄送方式应以能够获得寄送凭证的目的为准。警告函中包括以下内容： 

a) 明确专利权人的身份，包括权力来源的途径：是申请获得授权，还是转让获得授权，或者是

经专利权人许可等情况； 

b) 专利的具体情况，包括：专利的名称、类型、获得权利的时间，专利的效力，专利权利的内

容，公告授权的专利文件（包括专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 

c) 如果是实用新型，还包括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做出的检索报告，以及自己的专利经过检索后

的结论； 

d) 被警告人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如制造、或销售、或许诺销售、或使用等等），包括产品的

名称、型号、价格等； 

e) 将被指控的产品的特征予以简要归纳，并与专利要求进行比对，以明确被控产品落入了专利

的保护范围； 

f) 告知被警告人必须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并阐明被警告人所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

及所依据的专利法具体条文、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具体条文、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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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2  

企业可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对方侵权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或者要求侵权方签订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或专利转让合同。 

C.1.3.3 Ņҹ  ņת

在咨询专业律师的前提下，如果证据证明侵权人正在实施侵犯企业专利权的行为，并且如不及时制

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在起诉前可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责令停止有

关行为。 

申请“临时禁止令”需要准备的材料主要包括：企业享有专利权事实的证明，技术分析报告或者由

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专家意见和财产担保的证明材料等。 

C.1.3.4  

采用行政处理或诉讼主要权衡因素包括：诉讼金额、诉讼成功率、赔偿金额是否能挽回企业损失等，

确定以诉讼形式处理，可凭借侵权证据和知识产权权属证据，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C.2 Ҙ⌐᷾  

C.2.1 ⅎ Ҙ⌐᷾  

企业应调查对方证据能否证明自己确定生产了专利产品或使用了专利方法。主要工作包括： 

a) 调阅原告的专利文件，确定该专利的保护范围； 

b) 检查自己的产品或方法，是否具备了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或在某些特征不同

的情况下，它们之间是否构成等同；如果产品或方法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中

的技术特征，或尽管不缺少，但其中一个或以上特征不构成等同，则侵权不成立； 

c) 如企业行为是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

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停止侵权

行为即可； 

d) 如确认产品或方法已构成侵权，还可进一步对该专利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C.2.2 ⅎ Ҙ⌐  

对专利有效性的分析主要包括： 

a) 调查涉案的专利权是否仍在保护期内，专利权人是否缴纳了年费； 

b) 调查专利是否缺乏新颖性、创造性； 

c) 如根据以上检索结果分析，认为有可能宣告该专利无效，则应在答辩期内，提出宣告该专利

无效请求。同时，将宣告专利无效请求复印件提交给法院，请求法院裁定中止诉讼程序。 

C.2.3  

如该专利权无法宣告无效，应及时停止侵权，并争取与专利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减少损失。 

C.2.4  

如企业与对方在赔偿数额上无法达成一致，应做好应诉准备。 

C.3 ᷾  



QB/T XXXXX—XXXX 

20 

轻工业企业发现商标被侵权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a) 确定应对策略，包括要求查处，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目标是实现保护利益的最大

化；  

b) 如选择向主管部门投诉侵权行为，可以请求调解。调解不成，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c) 对商标和对方侵权损失进行评估，作为确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的依据。 

C.4 ᷾  

轻工业企业被控商标侵权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a) 调查对方的商标注册情况，如是否为注册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是否是正在申请注册中的

商标； 

b) 核对企业自身使用商标以及销售商品使用商标的情况，包括商标标识、商品或服务、许可他

人使用的情况； 

c) 委托有专业经验的律师或商标代理人处理或寻求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出具体的处理措施； 

d) 如不构成侵权，应充分主张自己的权利，做到正确应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 

e) 如构成侵权可能性较大，先停止使用该涉嫌商标侵权的商标或撤下涉嫌侵权的商品，并做好

相关的记录，努力通过合理方式与对方友好地协商解决问题； 

f) 如协商不成，聘请商标律师或商标代理人准备应对。 

C.5 ҟ └᷾  

轻工业企业的商业秘密被侵犯，可视不同情况，分别向不同部门起诉，寻求司法保护： 

a) 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期限未满，擅自跳槽，带走企业商业秘密，侵犯企业利益

的，企业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起诉

；

 

b)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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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积极与对方或对方的中国代理商、分销商、位于中国的关联公司等机构就分歧进行沟通，了

解对方行为出发点和目的。 

企业可考虑引入客户、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进行调解、斡旋。 

沟通前，企业可先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以保证相关问题答复的准确性。 

c) 资源利用 

企业在维权中可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包括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资源。 

d) 综合评估 

企业应对律师函所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并可收集相关信息，据此判断有关风险，决策相应措施： 

1) 回复律师函 

企业综合评估后认为风险较小，则可礼貌回复律师函，表明尊重且并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立场；

也可根据情况不予回复。若发现对方存在欺诈、恶意竞争、诋毁商誉等情形，可向政府相关部门举报。 

2) 选任中介 

企业综合评估后认为风险较大，则可通过中国中介机构尽快选任律师事务所等中介。在与所有备选

中介机构就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进行沟通之前，企业可与其逐一签署保密协议。 

e) 应诉准备： 

1) 应诉分析 

在沟通调解未达成一致时，若对方起诉企业，企业可决定是否应诉及应诉策略，判断应诉后胜诉的

几率等。对方若未经预告而直接起诉企业，企业应按如前所述综合评估风险，尽快选任中介机构，进行

应诉分析。 

2) 组建应诉团队 

企业应组建应诉团队。一般而言，应诉团队应包含中国律师、案件审理国律师、企业决策层、企业

研发人员和企业知识产权法务人员等。应诉团队内部应分工清晰、权限明确，力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3) 内部培训 

案件审理国律师、企业研发人员应分别就维权相关法律知识、所涉产品的专业技术知识培训应诉团

队其他成员，以便团队内部紧密配合寻找事实与法律上的突破。 

4) 行业协会 

企业可以积极参加知识产权保护行业协会，促进企业知识产权资源调动能力和运用能力。行业协会

应给予会员企业必要的维权指导和资源引见，充分发挥其在行业内的服务作用。企业可与行业协会沟通

维权情况，在涉及行业整体利益的维权中，企业可与相关主体联合应诉，从而整合资源、分摊费用。 

f) 临时禁止令 

若案件审理国有关部门应对方申请发布了临时禁止令，企业应及时提交辩护声明以争取时间、避免

出现临时禁止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企业应收集可以推翻临时禁止令的证据，并据此要求对方赔偿企业

因此遭受的损失。 

g) 证据收集 

企业决定应诉后，应诉团队应紧密合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多渠道全面收集下列证据： 

 企业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 

 企业相关产品研发记录等材料； 

 证明企业相关产品所涉技术信息来源合法的材料； 

 中立第三方出具的知识产权分析报告等； 

 企业制定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规章制度； 

 其他可以证明企业善意、企业有关产品并未侵权的材料。 






